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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537        证券简称：亿晶光电         公告编号：2020-028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疆奇台县 200MW 光伏发电项目进展暨签订

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昌吉亿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奇台县 20万千瓦（一期、

二期）光伏项目 EPC 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 7.95 亿元人民币。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2020年 7月 1日开工，2020年 12月 30日完成。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该项目的实施对公司 2020年度经营业绩无

影响，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风险提示：本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如受政策调整、市场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可能存在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的风险。 

 

一、项目概况及进展：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2 日首次

披露了“昌吉亿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奇台县 20 万千瓦（一期、二期）光伏项目”，

并持续公告了该项目的进展（详见于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5-028、

2015-036、2016-041、2016-042、2016-044），由于该项目受当时国家能源政策

调整的影响，迟迟未能拿到项目备案文件，且当时无法判断何时才能拿到备案文

件，公司决定暂停该项目的投资建设。 

目前，公司已经收到新疆自治区发改委发来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企业投资

项目登记备案证》（备案证编码：20170001），同意我司投资建设“昌吉亿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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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科技有限公司奇台县 20 万千瓦（一期、二期）光伏项目”（以下简称“奇台

项目”）。结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拟重新启动奇台项目并与中国电建集团江西

省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电建”）签署该项目的 EPC总承包合同。 

 

二、审议程序情况 

2020 年 5月 29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启新疆奇台县 200MW 光伏电站项目暨签订重大合同

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孙公司昌吉亿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吉亿

晶”）与江西电建签订《昌吉亿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奇台县 20万千瓦（一期、

二期）光伏项目 EPC 总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总承包合同”）。本次合同签订

事项不存在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1、项目名称：昌吉亿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奇台县 20 万千瓦（一期、二期）

光伏项目。  

2、项目地点：新疆自治区昌吉州奇台县。  

3、项目建设内容：项目建设规模 20 万千瓦，光伏组件拟选用高效单晶硅光

伏组件。  

4、建设模式：采用 EPC 总承包方垫资建设，项目建成并网后结算。 

5、项目建设期：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0 日。  

6、项目总投资额：7.95 亿元人民币（含税）。 

江西电建作为奇台项目的总承包方，负责该项目场内全部工程设计、光伏系

统的采购和施工（EPC）/交钥匙工程总承包，建设规模为 200MWp，其工作范

围包括：本项目可研报告范围中设计、设备监造、项目所需设备和材料的采购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组件、逆变器、汇流箱、支架、箱变、电缆、无功补偿等；项

目所需全部建筑工程、安装工程、110kV 升压站及 110kV 送出线路外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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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工程费用；调试工程；直至项目完成竣工验收。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1. 合同对方当事人名称：中国电建集团江西省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2. 法定代表人：邹胜萍  

3.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 

4. 成立日期：1958 年 8 月 1 日 

5.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广州路 69 号  

6. 经营范围：承包境内外火电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安装核电站常规

岛和辅助设备,承担机组调试及发电厂整体建筑工程、送变电工程施工,市政公用

工程施工，锅炉安装修理改造；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维修,通用设备制造,中

频弯管加工,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各类劳务人员,焊工培训，

国内外贸易，配电网经营，电力销售，自有房屋、机械设备等租赁业务；风景园

林工程设计、建筑工程设计、市政工程设计、电力工程设计；建筑工程施工；环

保工程施工；园林绿化施工；各类火力发电厂设备的运行、维护；新能源电站的

运行、维护;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施工劳务；起重作业吊装及大件运输。（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合同对方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中国电建集团江西省电力建设有限公司立足于能源服务，扎根清洁绿色环

保，聚焦能源电力、市政文旅、环保水处理三大主业，为业主提供一揽子资产全

寿命周期的综合能源服务，2017 年新签合同金额 60.76 亿元 ，2018 年新签合同

金额 123.34 亿元 ，2019 年新签合同金额 130.04 亿元，施工足迹遍布国内各省。

截至 2019 年底，以 EPC 总包模式承建了大批新能源项目，共建成投产电建机组

153 台，总容量 23,338 MW；建成投产输变电工程 83 条架空线路和 126 座变电

站；风电装机 249 台，总容量 782MW；光伏项目 59 个，总容量 1,437.7 MW。 

8、江西电建与公司及公司控股的子公司之间不存在涉及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9、江西电建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人民币 

https://www.qcc.com/pl_p303b0dc58aef43bd08c2f735c64de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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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 2019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067,730 

资产净额 75,962 

营业收入 510,424 

净利润 5,729 

 

10、江西电建在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中，2017 年未与公司及公司控股的子公

司发生业务往来；2018 年向公司控股子公司常州亿晶采购光伏产品金额合计

7,720.31万元，占公司当年营业收入的 2.17%；2019年向常州亿晶采购光伏产

品金额合计 26.27万元，占公司当年营业收入的 0.01%。 

 

四、合同主要条款 

1．项目名称：昌吉亿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奇台县 20 万千瓦（一期、二期）

光伏项目 

2．项目地点：新疆自治区奇台县 

3．合同金额：7.95 亿元（含税） 

4．结算方式：在本光伏发电项目并网后由业主方和总承包方进行统一结算 

5．项目担保：总承包方在合同签署后 7 个工作日内支付业主方履约保证金

2,400万元，常州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昌吉亿晶 100%的股权质

押给江西电建，以确保昌吉亿晶履行 EPC总承包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 

6．工程范围：本项目可研报告范围中设计、设备监造、项目所需设备和材

料的采购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组件、逆变器、汇流箱、支架、箱变、电缆、无功

补偿等；项目所需全部建筑工程、安装工程、110kV升压站及 110kV送出线路外

送工程、辅助工程费用;调试工程；直至项目完成竣工验收。总承包方承诺本工

程项目采用招标方式采购光伏组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使用业主方股东常州亿晶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组件产品。 

7．建设工期：本工程在 2020年 7月 1日开工，于 2020年 12月 30日前完

成全容量并网发电。 

8．违约责任：因总承包方原因使竣工日期延误，每延误 1天的误期赔偿金

额为 5万元；如果不能保障 2020年 12月 31 日之前完成并网发电，每延期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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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承包方赔偿业主方损失 10万元。因业主方违约解除合同的，业主方应在解除

合同后及时向总承包方支付相应的款项。 

9．争议解决方式：业主方和总承包方在履行合同中发生争议的，可以友好

协商解决或者提请争议评审组评审。合同当事人友好协商解决不成、不愿提请争

议评审或者不接受争议评审组意见的，可用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

仲裁的方式解决： 

10．合同生效条件：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五、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该项目的实施对公司 2020年度经营业绩无影响，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将产生

积极的影响。该项目的实施符合公司产业发展方向，能促进公司新能源产业的发

展和完善。该事项属公司日常经营事项，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六、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本次合同对方江西电建属于大型国有项目总承包单位，具有较强的履约能

力。本合同已对合同金额、生效条件、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做出了明确约

定，合同双方也均有履约能力，但合同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

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5月 30 日 

 

 


